
24,637 － 3 － 1,772 － 418 608 336 14 140 3,847 789 972 － 9 265 6,084 165 187 2 3,575 5 1,125 － 160 4,161

150 － － － 3 － － － 21 － － 1 － － － － － 16 － － － 65 － 30 － － 14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2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2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1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 － － － － －

8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3 － － － 2 － 1 － － 2

81 － － － 1 － － － 18 － － 1 － － － － － 4 － － － 36 － 19 － － 2

58 － － － 2 － － － 3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7 － － － 26 － 10 － － 10

13,490 － 3 － 1,307 － 204 233 157 14 110 1,443 225 373 － 9 145 3,826 94 129 1 2,147 5 647 － 51 2,367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1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3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3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28 － － － 5 － － － 5 － 5 1 － － － － － 5 1 － － 1 － 2 － － 3

215 － － － 20 － 3 3 3 － 16 35 2 3 － － 1 14 1 4 － 40 － 15 － － 55

4,350 － 1 － 128 － 28 84 85 11 22 346 47 78 － 2 23 2,096 37 50 － 606 4 175 － 2 525

8,893 － 2 － 1,154 － 173 146 64 3 66 1,061 176 292 － 7 121 1,708 55 75 1 1,500 1 455 － 49 1,784

10,997 － － － 462 － 214 375 158 － 30 2,403 564 599 － － 120 2,242 71 58 1 1,363 － 448 － 109 1,780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17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2 － － 3 － － － － 1 1 － － － 8 － 2 － － －

71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 3 － 6 25 － 3 － － 3 2 － 1 － 18 － 3 － － 6

2,529 － － － 14 － 27 137 12 － 7 326 115 135 － － 19 1,064 5 2 1 195 － 71 － 2 397

8,380 － － － 448 － 187 237 141 － 17 2,049 449 461 － － 97 1,175 66 55 － 1,142 － 372 － 107 1,377

中華民國106年11月

臺北市警察機關人員獎勵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公　開　類

 月　　　報  、本局於每月終了後10日內彙報。
本表於每月終了後7日內由人事室編報

105.12.7北市主公統字第10531623100號函核定修訂

 本局人事室。
 本表一式2份，1份送本局統計室(紙)，1份自存(紙)，並於規定期限內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內政部警政署統計資料庫。

中華民國106年12月13日

編製機關

 表　　號 10951-01-03

 單位：人次

計

總

建 築
違 章
處 理
協 助

管 制
風 化
執 行

衛 生
環 境
整 理

作
工
安
保

案 件
經 濟
查 獲

處 理
事 件
交 通

工 作
訪 查
家 戶

作
工
防
民

理
件 處
外 事
及 涉
僑 防

刑 案
重 大
破 獲

案 件
刑 事
一 般
破 獲

案 件
竊 盜
破 獲

逃 犯
及查捕
道幫派
檢肅黑

違 法
貪 瀆
舉 發

贈
餽
受
拒

博
賭
締
取

作
衛 工
及 警
特 勤

作
工
察
督

工 作
社 調
保 防

救
防
害
災

考 核
績 效
業 務

服 勤
超 時

習
及 演
競 賽
專 案
各 項

警 政
警 學
推 行
革 新

務
服
民
為

他

其

項目別

 總　　　      　計
合          計
勛          章

 ︶
 任
 簡
 ︵
 監

 警 服  務  獎  章
警  察  獎  章
一 次 記 二 大 功
記 大 功 一 次
記  功  二  次
記  功  一  次
嘉  獎  二  次
嘉  獎  一  次
合          計
勛          章
服  務  獎  章

 ︶
 任
 薦
 ︵
 正

 警
警  察  獎  章
一 次 記 二 大 功
記 大 功 一 次
記  功  二  次
記  功  一  次
嘉  獎  二  次
嘉  獎  一  次
合          計
勛          章

︶ ︶
任 遇
   待
   佐
委 警
︵ ︵
 佐

 警
服  務  獎  章
警  察  獎  章
一 次 記 二 大 功
記 大 功 一 次
記  功  二  次
記  功  一  次
嘉  獎  二  次
嘉  獎  一  次

備            註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編製

主辦統計人員

 資料來源：
 填表說明：


